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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伦理学“道德理性”及其现代挑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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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综观中西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，二 者 思 想 在 先 秦 和 古 希 腊 时 期 最 为 接 近，同 样 强 调“道 德”和“理

性”具有客观永恒之价值与标准。迨 西 方 文 明 发 展 进 入 现 代，其 传 统 伦 理 思 想 即 受 到 批 判 和 质 疑。因

此，不仅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和西化的过程中传统伦理思想式微，西方文明本身的伦理生态也遭到严重

破坏。

关键词：中西伦理学；道德理性；比较哲学

中图分类号：Ｂ８２；Ｂ８２－０９　文献标识码：Ａ　ＤＯＩ：１０．３９６３／ｊ．ｉｓｓｎ．１６７１－６４７７．２０１６．０２．０００１

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５－１０－１０

作者简介：俞懿娴（１９５８－），女，浙江省绍兴市人，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，主要从事中西比较哲学

研究。

一、中西古典伦理学中的“道德理性”

什 么 是 指 导 人 分 辨 善 恶、采 取 善 行（ｇｏｏｄ
ｃｏｎｄｕｃｔ）、避免恶行的原理？人当如何生活行事，
始能过着幸福、美 善 的 人 生（ｇｏｏｄ　ｌｉｆｅ）？ 善 良 的

个人应如何结为社群组织、建立社会规范与原理，
以生活在幸福理想的社会里？这些课题，不仅是

中西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，也直接关乎毎个人身

而为人的价值、理想、意义、目的，以及身而为人所

当采取的行动。
为了回答上述课题，中西伦理学均曾提出“道

德理性”① 的观念。在西方，古希腊文化早有“德”
（ａｒêｔｅ，ｖｉｒｔｕｅ／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）和 “善”（ａｇａｔｈｏｓ，

ｇｏｏｄ）的概念，荷马史诗里提到：“要成为善人，必

须在战时及和平的时候勇敢、多才艺，且表现成功

卓越。”不过荷马理想中的善人，必是贵族，“善”非
贩夫走卒可以具备。又“善”（形容词）的名词“德”
即人特殊社会功能的表现，如国王善于指挥阵仗，
武士善于作战。同时“德”也是个人的道德质量，
且 必 然 涵 盖“正 义”（ｄｉｋａｉｏｓｕｎｅ，ｊｕｓｔｉｃｅ）的 品

质［１］。到了后荷马时期，“德”成为遵守律 法 习 俗

（ｌａｗ－ａｂｉｄｉｎｇ）的 善 行，主 要 指 正 义———一 个 人 能

遵守社会的共约习俗或律法，坚持社群认定的伦

常之善，即是有德。这“德”的观念正是日后辩士

学派（ｔｈｅ　Ｓｏｐｈｉｓｔｓ）所 袭 用 的 概 念。同 时“德”还

发展出一 通 俗 的 用 法，作 为“关 系 辞”（ａ　ｒｅｌａｔｉｖｅ
ｔｅｒｍ），而 非“通 名”（ａ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ｔｅｒｍ），意 为 擅 长

（ｇｏｏｄ　ａｔ）于某事。擅长于某事，即具备对于某事

的专门知识、经验和技巧，因此“德”取得了“知”的
意义。“德”可 为 技 艺（ｔｅｃｈｎｅ，ａｒｔ），也 可 为 知 识

（ｅｐｉｓｔｅｍｅ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），苏 格 拉 底 因 而 据 以 提 出

“德 即 知”（Ｖｉｒｔｕｅ　ｉｓ　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）的 主 张。结 合

“德”的功能义和人性，苏格拉底提出“人类功能”
（ｅｒｇｏｎ，ｈｕｍａｎ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）概 念。根 据 柏 拉 图

（Ｐｌａｔｏ）的 语 录，苏 格 拉 底 对 于“德”有 以 下 解

说［２］：
其一，“德”是整体的、高尚的精神质量（ｓｐｉｒ－

ｉｔｕａｌ　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），包括勇敢、节制、虔敬、正义、智慧

等等均属之。德是整体的，有德必有勇有智。
其二，“德”是人类之善，是人类的功能发挥至

卓越的表现（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）。所有其它的善，外在的

善和物质的善，必须受到人类之善（德）的管理和

运用，才能真正有利于人。
其三，“德”是人类的智慧（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ｎｅ　Ｓｏｐｈｉ－

ａ，ｈｕｍａｎ　ｗｉｓｄｏｍ），来自神圣恩赐。“德”是对自

己无知的自觉，对于苦乐正确的计算，对于善恶的

分辨，以及对于基本道德原理的直观洞见。



又根 据 Ｈａｎｓ－Ｇｅｏｒｇ　Ｇａｄａｍｅｒ的 分 析，柏 拉

图的苏格拉底所谓的“德”，事实上包含了一“多利

安式 的 知 行 合 一”（ａｎ　Ｄｏｒｉｃ　ｈａｒｍｏｎｙ　ｏｆ　ｗｏｒｄ
［ｌｏｇｏｓ］ａｎｄ　ｄｅｅｄ［ｅｒｇｏｎ］）。如 在《查 米 地 斯 篇》
（Ｃｈａｒｍｉｄｅｓ）中，苏格拉底说拉契斯（Ｌａｃｈｅｓ）仅在

行为（ｅｒｇｏｎ，ｄｅｅｄ）上是勇敢（ａｎｄｒｅｉａ，ｃｏｕｒａｇｅ）
的，却对于什么是勇敢说不清楚，讲不明白。因此

没有做到“知 行 合 一”。［３］而 这“知”（ｌｏｇｏｓ），即 理

性。为了追求这“知行合一”之德，众所周知，苏格

拉底不断寻求节制、勇敢、虔敬、正义、友谊各种德

目，乃至于“德”本身的普遍定义。而柏拉图的“理
型论”（ｄｏｃｔｒｉｎｅ　ｏｆ　ｉｄｅａｓ）也正是基于此而发展出

来的。
苏氏将“理性”与“德”结合，影响了柏拉图与

亚里士多德，他们三人都坚信“理性”是人灵魂最

高的功能和本质。唯有充分发挥理性的功能，人

才能过着美善幸福的生活。在柏拉图的灵魂三分

说里，理性灵魂（ｌｏｇｉｓｔｉｋｏｎ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ｓｏｕｌ）有如驾

着一匹良马和一匹驽马的御者；良马是非理性的

精神（ｔｈｙｍｏｅｉｄｏｅｓ，ｓｐｉｒｉｔｅｄ　ｓｏｕｌ），驽马则是非理

性的 嗜 欲（ｅｐｉｔｈｙｍｅｔｋｏｎ，ａｐｐｅｔｉｔｉｖｅ　ｓｏｕｌ）。如

《费卓斯篇》（Ｐｈａｅｄｒｕｓ）中的苏格拉底说：
此时良马尚知分寸，不敢立即奔向其 主 人 所

崇敬之对象〔此指“美之理型”〕，静待主人之指示。
那劣马不仅不听主人的口令与鞭策，并且咆哮奔

跃，企图接近其主人所敬爱之对象。其结果徒陷

主人与良马于困扰……良马乐于服从，劣马则不

愿，因之飞车窒碍不前。良马内愧，其灵 魂 不 安，
不觉汗流浃背。劣马卒倒在地，略感伤痛，亟图恢

复其桀骜风度，大发脾气，针对御者及良马咆哮愤

怒，殆若一恶性重大、包藏祸心之叛徒。……御者

曾再 次 鞭 策 两 马 前 进，终 于 同 意 两 马 暂 息 片 刻。
歇息 后，两 马 似 乎 忘 其 所 以，御 者 不 得 不 再 予 鞭

策。经一番挣扎拉扯，再行出发。于更接 近 御 者

所敬爱之客体，劣马故作泼态，俯首、耸身、蹻尾、
紧咬口中嚼口，不肯前进致敬。御者愤怒之余，拉
扯缰靳，但因用力过猛，使此劣马口腔中牙龈鲜血

喷溅，用力逼使劣马曲膝下跪。劣马于痛苦中沮

丧之至。而 御 者 不 肯 宽 待，如 此 者 一 而 再、再 而

三，劣马终于屈服，放弃其任情胡闹。良马始终悚

栗 不 安，使 御 者 既 爱 且 怜。（Ｐｈａｅｄｒｕｓ，２５３ｄ，

２５４ｂ－ｅ）。…假 如 灵 魂 中 高 贵 的 部 份（或 者 说 是

“灵魂之心”）控制其它部份、而为其主人，且此项

成就表现一位爱智者的生活秩序之中，则他的世

间生活必然幸福美满。因为灵魂中卑劣的成份被

征服了，而其善良的部分便获得充分的解放，所以

他能 自 作 主 宰，身 心 安 泰。（Ｐｈａｅｄｒｕｓ，２５６ｂ）
［４－５］。

柏拉图在此生动地描写理性灵魂如何驾驭控

制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，进而肯定唯有非理性的

灵魂服从理性，以理性为主人，人才能过着幸福美

满的生活。
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立场大致相同。他也将

灵魂分为 三 部 分：最 低 阶 层 的 植 物 灵 魂（ｖｅｇｅｔａ－
ｔｉｖｅ　ｓｏｕｌ），其主要功能为自养（ｓｅｌｆ－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），生

长（ｇｒｏｗｔｈ），再 生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）等；中 间 阶 层 的

动物 灵 魂，是 嗜 欲 与 感 觉 的 灵 魂（ａｐｐｅｔｉｔｉｖｅ　ａｎｄ
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　ｓｏｕｌ），其主要功能则为欲求、感觉、运动

等；最高阶层则为理智灵魂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ｉｖｅ　ｓｏｕｌ），其

最主要功 能 则 为 思 维、推 理、计 量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）。
这三类灵魂，植物魂是所有灵魂所共有，动物魂是

动物与理智魂所共有，而唯有理智魂是人所独有。
（Ｄｅ　Ａｎｉｍａ，ＢｏｏｋⅡ）［６］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三分

说，显然是出于一生物学家的立场观察所得，未如

柏拉图的灵魂论那样原是根据古希腊社会的阶级

分工而来。② 不过亚里士多德仍受柏拉图理性、非

理性灵魂二分说的影响，将植物灵魂与动物灵魂

归属于非理性，而理智灵魂则属理性。植物灵魂

与动物灵魂非独为人所拥有者，因此若要问人类

灵魂的独特功能，则唯有诉诸理智灵魂。他在《尼
高迈伦理 学》（Ｅｔｈｉｃａ　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）中 分 析 道，而

若想使人类灵魂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以臻尽

善尽美之境，求得人类至高的善（ｈｕｍａｎ　ｇｏｏｄ）与

快乐，享有高贵神圣的幸福人生，则首需将灵魂中

非理性的部 份 置 于 其 理 性 部 份 的 管 辖 之 下。③ 人

只有在以理性为主、非理性为仆的时候，才能成为

一个快乐的有德之人。能服从理性原理的灵魂，
便能使其作为人的功能发挥至最完善的地步。其

杰出表现可分为两类：一是理智的，一是道德的。
哲学智慧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　ｗｉｓｄｏｍ）、理解力与实践

智慧（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ｗｉｓｄｏｍ）皆是理智的杰

出表现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　ｖｉｒｔｕｅ／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），而节制大

方等品格则是道德的杰出表现（ｍｏｒａｌ　ｖｉｒｔｕｅ／ｅｘ－
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）［７］。

不过，不同于柏拉图认为经过辨证思 想 层 层

反剥、灵魂的转向④ 以及理性的观照，我们可以直

接认识“理型”；亚氏则反对超越现行世界的理型

存在。他虽肯定理性或者理智作 用（ｎｏｕｓ，ｉｎｔｅｌ－
ｌｅｃｔ）足以把握 事 物 的“本 质”（ｅｓｓｅｎｃｅ）与 普 遍 的

“共相”（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），不过这仍先须透过感官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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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事物的影像（ｍｅｎｔａｌ　ｉｍａｇｅｓ），再从中抽取可

理解的部分，始能取得。但这无碍于理性作为灵

魂之中最为神圣的部份，其从事纯粹思辨（ｓｐｅｃｕ－
ｌａｔｉｏｎ）与默观（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）的 活 动，最 能 摆 脱

世俗的利害与自身以外的目的，使人最为幸福、自
足。这便是 亚 氏 所 谓 的 理 论 活 动（ｔｈｅｏｒｉａ）。此

外，另有两类型的灵魂活动：创作智慧（ｐｏｉｅｓｉｓ）以

及实践行动（ｐｒａｘｉｓ）。创作智能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　ｗｉｓ－
ｄｏｍ）或称艺能，以制造自身以外的某些事物为目

的，实 践 智 慧 则 是 以 善 为 目 的 的 行 动。“制 造”
（ｅｒｇｏｎ／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　ｏｒ　ｍａｋｉｎｇ）不 同 于 “行 动”
（ｐｒａｘｉｓ／ａｃｔｉｎｇ　ｏｒ　ｄｏｉｎｇ）。虽然二者同样能造成

事物的改变，但是前者在改变活动以外之事物，而
后者则在造成行动自身的改变。具有实践智慧的

人能衡量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恰当的行止、什么是善

巧方便（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），同 时 能 通 盘 考 虑 引 导 人 过

着美好人生的原理。实践智慧是计量性的，它不

同于科学知识，也不是演证知识，因为它处理的对

象不是普遍必然的原理，而是最终极殊别的事实。
实践智能可说是人根据善恶价值所作正确合当推

理的行动。它和意见一样，处理变化的、殊别的事

物，不过只有它具有推理作用，并以“智巧”（ｃｌｅｖ－
ｅｒｎｅｓｓ）为官 能。智 巧 是 一 种 知 道 如 何 把 事 情 办

到办成的能力，作为实践智慧的官能时的善智巧

是以高贵事物为对象，至于恶人有恶智巧则以邪

恶事物为物件［８］。
总之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，实践智慧是根据人

类的善 而 行 动 的 一 种 理 性 能 力，而“道 德 人 格”
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）正是因之而成立的。不过这理性灵魂

必须结合非理性的部份，以 形 成“人 格 状 态”（ｔｈｅ
ｓｔａｔｅｓ　ｏｆ　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），而人的行动也是由这部份的

灵魂所发动的。非理性的植物魂与动物魂均不能

产生行动。因为行动是人蓄意的作为，而植物魂

与动物魂皆是自然与被动的。而非理性灵魂中唯

有情 欲（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）能 依 趋 乐 避 苦 的 原 则 产 生 行

动。因此与道德行动可能有关的非理性结构必是

下列三者之一：
其一，情 绪（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）：嗜 欲（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），愤

怒、恐惧、自信、嫉妒、享 乐、爱、恨、渴 望、同 情、怜

悯，以及其 它 各 种 伴 随 着 苦 乐 的 情 感（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）；
其二，产生上述各种情绪的官能，例如肝是愤怒的

官能；其三，这些情绪产生的状态（ｓｔａｔｅｓ），即个人

情绪在各种情境中的强弱状况。例如，过激或不

足的愤怒皆不合适，只有适当的愤怒才适于个人

的感觉。亚里士多德分析道，这三者中前二者皆

无法产生道德，甚至连恶行也不能产生。因为“情
绪”与“情绪的官能”和“有意的选择”无关，吾人无

法决定个人是否要愤怒或恐惧，也不当为了有这

些情 绪 而 受 责 难，这 些 皆 出 于 天 生 自 然 的 本 能。

三者当中唯有情绪的状态可以选择控制，因而与

人的善恶行为有关。行动的善恶或说道德品格，

就在于实践智慧能运用衡量（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），选择

适当 的 情 绪 状 态，使 之 无 过 与 不 及，合 于 中 庸 之

道，以人类的善为目的从事活动。在此衡量选择

固然重要，不过德性上的中庸状态更是人自发行

善的基础。实践智慧能指导非理性部份中的人格

状态，借着衡量，选择中庸之道，养成良好习惯，以
形成美好的道德人格［８］。

上述所说，便是支配西方古典伦理学 的 主 流

理论。在中世纪，“理性”成为上帝依照自身的形

象造人所 留 下 的“烙 记”。在 近 世 哲 学，“科 学 理

性”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　ｒｅａｓｏｎ）、“计 算 理 性”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
ｒｅａｓｏｎ）以及“工具理性”（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乃

至批判理 性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、沟 通 理 性（ｃｏｍｍｕ－
ｎｉｃａｔｉｖｅ　ｒｅａｓｏｎ）取 代 了 传 统“本 质 理 性”（ｎａｔｕｒａｌ
ｒｅａｓｏｎ）与“神 圣 理 性”（ｄｉｖｉｎｅ　ｒｅａｓｏｎ）的 地 位，因

之“理性”的古典意义也就日趋模糊了。

在中国，“德”之一字的解说，最早见于东汉许

慎《说文解字》⑤，但溯其渊源，甲骨文已有 （该

字显示专致注目与行的和体），金文作 （增加了

心）⑥。如此就“德”之一字的字源而论，古代中国

人德的观念至少包含三个部份：一是实践，德必涉

及实际向上的践行；二是专注、审视、巡查；三是心

灵或精神 的 质 量。在 此，与 古 希 腊 文“ａｒｅｔｅ”相

较，中国的“德”字以人为本，与苏格拉底所谓“人

的功能”概 念 相 近，未 如 荷 马 以“ａｒｅｔｅ”专 指 是 贵

族才可能拥有的品格。又就中国古籍六经而言，

言及“道德理性”最古之事的厥为《尚书》，其中《尧
典》所载乃四千余年前尧帝之事⑦。其中“德治思

想”主导中国政治思想两千余年。约而言之，《尚

书》中的“德”有以下特点：

第一，“德”为个人人格质量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　ｃｈａｒａｃ－
ｔｅｒ）与行谊（ｃｏｎｄｕｃｔ）———含真诚的情感与合宜的

态度及行动。如《尧典》赞美尧的道德时，说他“钦
明文思 安 安，允 恭 克 让，光 被 四 表，格 于 上 下⑧。

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

昭明，协 和 万 邦，黎 民 于 变 时 雍”，意 谓 尧 行 事 高

明，思想合乎法典，态度恭谦有礼，德业光耀四方，
及于天 上 神 祇 与 地 下 臣 民。他 能 发 扬 高 尚 的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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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，以使九族之人亲睦。九族之人既然亲睦，进而

明察百官职守。百官俱尽忠职守，各国诸侯也能

和平共处。于是人民受到感化，也变得 和 善。另

《皋陶谟》所举“九德”：“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人有

德…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

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”，意谓其人宽大而

严肃，柔和而独立自主，谨慎而恭谦，作事井然有

序而坚定，正直而温和，明快而廉节，刚强而实在，
坚强而正义，《洪范》“九畴”所谓“五事”：“二五事，
一曰貌，二 曰 言，三 曰 视，四 曰 听，五 曰 思。貌 曰

恭，言曰从，视曰明，听曰聪，思 曰 睿。恭 作 肃，从

作乂，明作哲，聪 作 谋，睿 作 圣”与“三 德”：“六 三

德，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。平康正直，强
弗友刚克，燮友柔克。沉潜刚克，高明柔克”，意谓

宏大的治国典范中的第二项是“五事”：即态度仪

容、言语、观察辨识事务、听他人的言说以及思考

判断。态度以恭谦为尚，言说则根据事实，观察辨

事务以明确为尚，听他人的言说以察理为尚，思考

判断以睿智为尚。态度恭谦，则庄重严 肃。言 而

有据，可以平治人事。观察敏锐则有智慧，善听察

理则可施谋略，深思睿智则可通达万理。又治国

典范中的第六项是“三德”：即正直、以刚服人、以

柔服人。言词态度公平安详，便是正直。不 迎 合

随众，可以刚强服人。友善和气，可以柔服人。虑

事周密坚持，可以刚强服人，虑事高远明察，可以

柔服人。
总上，这里“德”是指个人的人格质量与行为，

表现在思想、言语、举止、态度、情感之上。这“德”
不仅是指个人对于“善”的认知和坚持，且涉及与

他人之间发展合理适当的关系，以达到使个人与

社群幸福的目的。
第二，“德”为社群品格（ｓｏｃｉａｌ　ｖｉｒｔｕｅ）与政治

智慧。前言尧的“俊德”足以亲九族、平章百姓、协
和万邦，且对群众产生教化作用。又《大禹谟》说：
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水火金木土谷，惟 修。正

德，利用，厚生，惟和。”意谓“德”即良善施政，政治

的目的在赡养百姓。有关水火金土木自然资源的

运用，以及农 事 生 产，均 须 审 慎 经 营（以 上 即“六

府”）。端正官箴，善于利用物资，厚植民 生，俱 依

和谐的原则（以上 即“三 事”）。又 说：“帝 德 罔 愆，
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。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。宥过

无大，刑故无小。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

辜，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。”意谓如果作

为君 主 的 德 行 纯 善，没 有 过 失，当 可 做 到 以 下 事

项：对待臣下，律令简易；统治人民，宽大容忍；惩

罚不延及罪人的后代，赏赐可以加诸有功者的后

人；即使犯了很大的过错，如果值得原谅，仍可予

以宽 宥；即 使 犯 了 很 小 的 过 失，如 果 应 当 给 予 惩

处，仍应治以应得之罪；有罪者如有可疑之处，则

施以较轻的刑度；有功者如有可疑之处，则加以较

重的奖赏；与其误杀无辜，不如放过失常之罪。要

知尊重生命的道德，是符合民心的。《盘庚上》说：
“用德彰厥善”，即以奖励善待，表彰其善行，《盘庚

下》说：“式敷民德，永肩一心。”即施行德政于民，
永远 同 心 同 德。《吕 刑》说：“德 威 惟 畏，德 明 惟

明。”意谓君王有德威，则人民皆畏之。君 王 有 明

德，则人民皆彰扬之。以上具言“德”是统治者应

有的“社会道德与政治智慧”。由个人道德推而广

之为社会道德，将君王视为教育与政治的领袖与

楷模，正是中国古代“德治”思想的精义。这与柏

拉图理想中的“哲学王”（ｔｈｅ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－ｋｉｎｇ）可

谓不谋而合。又“社会道德”原则上是一泛爱、利

他的人格品质。居上位者能顾虑到百姓的福祉，
善施德政，自当有利于促成集体的幸福。

第三，“德”出于教育与个人修养。如前言“克
明俊德”，即谓个人能光大高尚品德，又《皋陶谟》
说：“允迪厥德，谟明弼谐。…慎厥身修，思永。”意
谓君主能依道德行事，其谋略必然高明，臣辅也能

和谐相处。…要从长远角度去思考，谨慎修养自

身。《舜典》说：“契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作司

徒，敬敷五教在宽。”即舜命契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
长幼、朋友五伦教化百姓。又说：“夔，命 汝 典 乐，
教冑子。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 无 虐，简 而 无 傲。”
即命夔以音乐教贵族子弟，以养成其正直而温和，
宽大 而 严 肃，刚 强 而 不 过 分，平 易 而 不 高 傲 的 品

格。《盘庚上》有盘庚训诫其臣辅言曰：“汝克黜乃

心，施实 德 于 民，至 于 婚 友。丕 乃 敢 大 言 汝 有 积

德，乃不畏戎毒于远迩。”其意为：你能收拾放逸之

心，给老百姓施予实际的恩惠，以至及于亲友，这

样才能夸大地说你有累积德行，无论现在还是未

来，都不畏惧大灾害的来临。《酒诰》中有武王告

康叔言曰：“尔克永观省，作稽中德。”即是说“你要

能经常反省，使行为合乎中道”。又言：“昔殷先哲

王，迪畏天，显小民，经德秉哲。”即指古代殷王朝

睿智 的 君 王 敬 畏 天 命，重 视 百 姓，常 保 道 德 和 智

慧。《梓材》中说：“先王既勤用明德……肆王唯德

用……”即先王勤于以其光明的德行，加诸百姓，
……今王也唯有广施德政。《召诰》言：“王其疾敬

德…王敬作所，不可不敬（进）德。”即是说“王应急

速敬慎德行……王当谨慎自己的作为，不可不日

·４４１·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 ２０１６年　第２９卷　



日增进自己的德行”。《吕刑》言：“士制百姓于刑

之中，以 教 祇 德。穆 穆 在 上，明 明 在 下。灼 于 四

方，罔不惟德之勤。”“唯敬五刑，以成三 德。”即 以

典司刑狱官员负责裁判百姓干犯律法所应接受的

刑度，但其目的在使百姓免于刑罚，谨言慎行，以

保其德行。君王以自身道德作为百姓楷模，官员

明察刑狱，勿枉勿纵。如此君王德业光照四方，臣
工百姓无不勤修德行。总上所说，无论是对君王

还是臣民百 姓，“德”都 不 是 生 而 与 俱，无 待 而 得

的。透过个人修养、自我反省、教育，甚而 刑 政 措

施，各种后天的努力修为，人始能有德。
第四，“德”的功能作用，符合自然法则与神圣

意旨。如《皋 陶 谟》所 说：“天 命 有 德，五 服 五 章

哉”，即上天授命予有德之人，依尊卑赐予五等服，
各绣有不同文采。《大禹谟》说：“惟德动天，无远

弗届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时乃天道”，即唯有德之人

能感动上天，其力量没有疆界。月盈满而缺，人若

过于自满，则自招祸害，谦虚则受益，乃合乎天道。
《高宗肜日》祖已训诫高宗说：“惟天监下民，典厥

义”，即上天监视下民，以正义为其所行所为之标

准。《酒诰》言曰：“惟天若元德”，即上天令有善德

之人遇事顺利。《蔡仲之命》说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

是辅”，即 上 天 不 偏 私 任 何 人，只 辅 助 有 德 的 人。
《仲虺之诰》中汤告百姓说：“天道福善祸淫”，是皆

以“德”有 神 圣 来 源，且 符 合 自 然 原 理 及 法 则（天

命、天道）。如此将“德”的概念建立在“天道”、“人
性”、“原理”、“法则”、“善恶”、“价值”的基础上，便
是中国式的“德理性”。

《尚书》中“德”的概念深刻影响了先秦儒家思

想，它不仅含藏了古希腊哲学以理性驾驭非理性

的思想，同时也避免了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之间的

对立。有德者爱人，是为人道。兹举记载 孔 子 之

言的《论语》为例，所谓“君子怀徳，小人怀土”，“君
子喻 于 义，小 人 喻 于 利”（《论 语·里 仁》），即 指

“德”是君子胸怀的品格，而以大公无私的正义是

依。其余“志于道，据于徳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（《论
语·述 而》）“有 德 者，必 有 言。”（《论 语·宪 问》）
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（《论语·
雍也》）俱言“德”为君子人格与行谊，实属个人的

内在价值。又言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

众星共之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“君子之德风；小人之

德草；草上之风必偃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可见孔子

也认为“德”是社群品格与政治智慧，且有教化人

心的作用。
同时孔子和《尚书》一致认为“德”非人平白可

得，须透过教育和个人修为努力（修身）：“德之不

修，学 之 不 讲，闻 义 不 能 徙，不 善 不 能 改，是 吾 忧

也。”（《论 语·述 而》）“主 忠 信，徙 义，崇 德 也。”
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同理，“仁”虽是人人应具的人道、
人性，但孔子并不认为大多数的人具备“仁德”，或
者依“仁”而行（“为 仁”）。他 说：“我 未 见 好 仁 者，
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尚之，恶不仁者，其 为 仁

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

矣乎？ 我 未 见 力 不 足 者。盖 有 之 矣，我 未 之 见

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又言：“仁者，必有 勇；勇 者，
不必有仁。”“君子而不仁者，有矣夫。未有小人而

仁者 也。”（《论 语·宪 问》）“民 之 于 仁 也，甚 于 水

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；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
（《论语·卫 灵 公》）又 于 答 时 人 问 弟 子：“子 路 仁

乎”、“求也何如”、“赤也何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时，俱应以“不知其仁也”。惟赞美颜渊：“回也，其
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！”（《论语·
雍也》）对于管仲相齐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也

以“仁”许之。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足见为仁之难。可

见孔子以“仁”与“德”有 赖 于 后 天 教 育 和 个 人 修

养，不过他 对 于 自 己 天 生 即 具 有“德”，也 颇 有 信

心，故言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
颜渊》）是皆可见孔子言“德”，与《尚书》是一贯的。

又孔子以“克己复礼”的“仁”为中心德目（其

余与之相关德目包含爱、刚、毅、木 讷、恭、宽、信、
敏、惠、不忧、慎、勇、直、智等）。谓“人 而 不 仁，如

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“茍志

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

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“仁远乎哉？

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“为仁由己，
而由人乎哉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显示孔子认为“仁”
是个人的人格质量，是人性与人道，也是人有高度

自觉和 自 制 所 表 现 的 行 为。这 人 格 质 量 是 绝 对

的，无待 与 他 人 的 关 系 以 达 成。但 孔 子 又 以“忠

恕”，“爱人”，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 人”（《论 语·颜

渊》）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论语·雍

也》）为仁，是以“仁”为社群品格与行动。这社群

品格出于爱人之情，同情同理之良心，推己及人之

善意，必有待于与他人的关系以达成。孔子并说

“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表示

唯有仁人可以作为好人与坏人的标准。而中国古

代社会是 特 别 重 视 人 伦 关 系 的 农 业 宗 法 氏 族 社

会，因此“仁”乃成为儒家最为重视的德目。
要而言之，无论是《尚书》中的“德”，还是《论

语》中的“德”和“仁”，皆是以“善”为目的的人格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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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和社会道 德，也 就 是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的“本 有 价

值”（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　ｖａｌｕｅ）。这些概念强调人必须透过

自觉、反省、自律、弃私从公等修为，以顺应天道，

取得人道。这些道理实与古希腊哲学所言“理性”
相去不远———若说二者有所不同，或 在 于 中 国 的

“德”和“仁”情理兼具，而西方唯理是尚。因此可

说无论中西，“道德理性”在伦理学上均居首要地

位，是个人与社会过着良善生活，追求个人与集体

幸福所必备。

二、“道德理性”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

的地位

前述“道德理性”的概念在中国历经千年，深

植人心 而 不 衰。即 使 有 道 家“上 德 不 德，是 以 有

德”、超越世俗道德的“反道德思想”，或者佛教谈

空理以泯除有为法的界限，也未从动摇其思想系

统背后仍默认了自律、自制、良善的“道德理性”。

大致而言，中国哲学各宗均以“尊道贵德”为其基

本信念，相关学说中富含“道德”和“理性”的观念

是无疑的。然而在西方，古希腊哲学中的“理性”

概念，在中世纪神学以及近世哲学的理性论里尚

居一席地位，被视为“神”在人心上所作烙记，足以

烛见一切真理———包括上帝存在、不 朽 灵 魂 以 及

自由意志，这些道德最重要的支柱。⑨ 不过一经休

谟和康德对理论理性功能提出怀疑、批判、切割与

限缩之后，古典“道德理性”的概念从此在当代伦

理学遂一蹶不振。

休谟首先认为人的“道德”并非出自理性，而

是出于自然的“道德情感”（ｍｏｒａｌ　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）。古

典伦理学总以为人的行动是受到理性的支配；理

性可以决定人的自愿行动。休谟却指出有关是非

善恶的判断以及因而引发的行动，是出人的道德

情感，以及人对其所采取的行动会受到赞可还是

非难、使人快乐还是痛苦的期待。他说：

那些人以为道德不过是服从理性，以 为 对 所

有理性的存有而言，他们会一致认同事物有其永

恒的适当性与不适当性，对错有不变的标准，不仅

是人类应有的义务，也是神的义务。所有这些体

系都以为道德就像真理一样，可以透过观念的对

比来辨识。因此为了判断这些体系，我们只须考

虑是否只靠理性就有可能区别道德的善和恶，或

者 还 须 同 时 有 其 它 原 理，促 使 我 们 去 做 这 个 区

分。［９］４５７

而休谟所谓的“其它原理”，便是指“道德感”
（ｍｏｒａｌ　ｓｅｎｓｅ）。他 在《人 性 论》（Ａ　Ｔｒｅａｔｉｓｅ　ｏｆ
Ｈｕｍａｎ　Ｎａｔｕｒｅ）一书中解释这项立场为：

其一，所谓道德即关乎对错 是 非 之 事；其 二，
有关道德赞可或者非难的区分，并非理性所能掌

握；其三，试想动物之间有乱伦之事，植物之间有

弒亲之事，我们何以不认为这些真的是乱伦弒亲？

因为我们 缺 乏 辨 识 动 物 和 植 物 有 道 德 问 题 的 理

由；其四，如果理性的功能是去辨识行为的对错，
那这项辨识当独立于其所辨识的行为，才能维持

其客观性；其五，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植物或者动

物是否有善恶；其六，因此由于我们对于植物和动

物之间关系的理性体会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），
与我们对于人际关系的理性体会并无不同，因此

可知道德判 断 不 能 建 立 在 理 性 体 会 之 上［９］４６４－４６７。
休谟说：“道德因此要更适当地被感受，而不是被

判断。”［９］４７０

在文末，休谟加上一段著名的“实然和应然二

分”的理论，开 启 了 当 代 后 设 伦 理 学 的 先 河。⑩ 他

说：“我不得不给这些推论加上一种观察，那也许

可以说是有些重要性。在每个道德的体系里，我

到目前所遇到，就如我总是说，那作者长时地从一

般推论建立起上帝的存有，或者对人类事物作观

察。当我突然间感到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这些命题

的连辞并非‘是 和 不 是’，而 是 连 着‘应 该 和 不 应

该’。这变 化 人 常 无 法 察 觉 的，但 有 其 最 后 的 效

应。以这应该或者不应该表达某些新的关系或者

肯定，它应当被观察和被解释。且同时应当被给

予一个理由。因为那看似不可理解的这新关系，
如何能从完全不同于它的其它事物演绎出来（应

加以解释）。但如那些作者一般没有预作防备，我
建议读者注意这差别，而这小注意将会颠覆俗众

的道德体系，且让我们看这善和恶的区别，不是建

立在 外 物 的 关 系 上，也 不 是 被 理 性 所 认 识

的［９］４６９－４７０。
休谟在此区分“实然命题”和“应然命题”的不

同，且认为从前者无法逻辑演绎地导出后者，此究

竟何意呢？学者间对此是众说纷纭。后设伦理学

家甚而以之作为价值中立的基础；站在自然主义

（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）的 立 场，以“事 实”和“价 值”二 分。
“事实”是客观认识的对象，有真假值。“价值”是

出于主观情绪的好恶，有善恶。二者各属不同逻

辑范畴，邈不相干。然而根据休谟本人的学说，休
谟确实承 认 有“道 德 事 实”（即 情 绪 事 实）的 存 在

（不但有事实，且如同自然现象一般有其规律）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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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否定的是“理性”可以把握到这项事实。对休谟

而言，“理性”只能处理“观念”以及其间的关系，却
无法对这些观念与关系产生好恶取舍，进而决定

行动的趋避。可以说休谟是在限缩了理性的功能

的前提下，主张我们无法从“事实命题”导出“价值

命题”。因此他的真正构想颇不同于他所开启的

后设伦理学。在伦理学上，多数学者认为休谟采

取了道德情感主义（ｍｏｒａｌ　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）、效益

论（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）———后 来 发 展 后 果 论（ｃｏｎｓｅ－
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）以及利他主义（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）的立场。这

些立场除了“利 他 主 义”之 外，均 对 古 典“道 德 理

性”的概念构成严重的威胁。
姑且不论休谟的学说是否有其困难，他 已 打

破了传统理性和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他进而以

“情感”（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　ｏｒ　ｆｅｅｌｉｎｇ）取代理性的地位，并
且宣称理性不但无法克制情感，且是情感的奴隶。
休谟此说 无 疑 开 启 了 当 代 伦 理 学“非 理 性 主 义”
（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）的先河，即使弗罗伊德（Ｓ．Ｆｒｅｕｄ）
的心理分析说也无过于此。

继休谟之后，康德的“批判哲学”成为另一股

反古典“道德理性”的力量。当代伦理学的义务论

（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），便是由之衍生而出的瑏瑡。受到休谟

的影响，使康德“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”。他同

意经验论的基本命题，所有的知识虽然始于经验

（ｔｏ　ｂｅｇｉｎ　ｗｉｔｈ　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），受到感官知觉所及范

围的限制，但并非全然“起于经验”（ａｒｉｓｉｎｇ　ｏｕｔ　ｏｆ
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）［１０］４１，而 是 起 于“认 识 的 先 天 形 式”
（ｔｈｅ　ａ　ｐｒｉｏｒｉ　ｆｏｒｍｓ　ｏｆ　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）。康 德 并 提 出

“感性与悟性的先验认识形式”的理论，认为所有

的知觉都必须经过人的先天认识形式的整理，始

有意义。他的名言：“没有知觉的概念是空的，没

有概念的知觉是盲的”，正所以说明康德的先验哲

学的知识论。根据麦金泰尔（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）的分析，
康德的道德论是建立在其知识论的基础上的。透

过将关系的范畴应用于经验，我们才能发现事物

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是以因果推论必须受限于经验，
不可超越经验。如此我们无法从自然事物的因果

秩序，推论出创造自然的上帝存在。自然完全是

无道德（ｎｏｎ－ｍｏｒａｌ）、非 人 的；我 们 可 以 视 之 好 似

伟大仁慈设计者的产出，但不能肯定如此。因此

我们需要在自然之外，另外建立一个道德界域，道
德必须独立于自然世界的运作，因为自然是无道

德的［１１］１９１。
又传 统 理 性 论 以 为 理 性 可 以 直 观 在 现 象

（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）背后的、超感觉的实体（即所谓物自

身ｎｏｕｍｅｎａ），包括对于上帝存在、灵魂不朽和自

由意志的认识。但康德认为这不符合认知法则，
于是提出对“纯粹理论理性”的批判。在伦理学之

域，他另提供道德义务基础的“实践理性”（ｐｒａｃｔｉ－
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以代之。在其１７８８年出版的《实践理

性批判》（Ｃｒｉｔｉｑｕｅ　ｏｆ　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一书，康德

写道瑏瑢：
纯粹理性自身是实践的，且予人一普遍法则，

吾人称之为道德法则（ｍｏｒａｌ　ｌａｗ）；意志自律即是

所有道德法则与道德责任的唯一原理；他律的选

择则不但没有建立任何义务原则，甚而有违义务

的原理与意志的道德性。
在理性自律与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，建 立 可

普遍实践的行为规范。不同于“理论理性”（ｔｈｅｏ－
ｒｅ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面对的是实然的世界，“实践理性”
属于伦理应然之域。这里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即

指意志；而其最大特征，即是自由（ｆｒｅｅｄｏｍ）。“自

由”在康德 看 来，即 人 的 行 动 能 免 于 经 验 因 素 影

响。是以根据纯粹理性、自由意志所制定的道德

法则，只会 规 范 道 德 形 式（ｆｏｒｍ），不 会 涉 及 经 验

实质（ｍａｔｔｅｒ），康德说：
所有实践原理只要默认了欲望的对象（实质

的），作为决定意志的理由，则毫无例外地是经验

的，便不能提供任何实践法则。所有实质的实践

原理属于同一种通则———自爱或为了自身的快乐

（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）。若 有 理 性 者 认 为 其 格 准（ｍａｘｉｍｓ）
是实践的普遍法则，则他只需以范围决定意志原

理的形式，而非实质［１０］１９－２６。
这是因为有关事实的认知，必须根据 感 官 知

觉。有关道德应然原理的实践，往往与事实扞格，
因而远离感官知觉。前者遵循因果法则，而后者

往往是“反因果的”（ａｃａｕｓａｌ），才使人类的行动保

有真正的自由。如此康德提出“实践理性”，原是

为了确保道德不受经验与事实的影响，而能取得

其普遍适用性。其动机原本无可厚非，然而他过

分强调道德义务的绝对性，切割认知与意志的关

系，从而造成 道 德 的“形 式 主 义”（ｅｔｈｉｃａｌ　ｆｏｒｍａｌ－
ｉｓｍ）。根据这项 原 理，康 德 首 先 否 认“幸 福”（快

乐）足以作为自由意志的对象：
那些聪明有才智的人宣称渴望幸福是普遍的

实践法则，同时使这渴望成为意志的决定理由，只
因为这渴望 是 普 遍 的，真 教 人 吃 惊！［９］２７…… （即

若我真渴求幸福），将此原理沿用于所有的人，使

增益所有人的幸福成为客观的实践法则，则此一

法则也并非出于它是所有人选择的对象，而是出

·７４１·　第２期 俞懿娴：中西伦理学“道德理性”及其现代挑战



于它具备了普遍形式。……因此不是他人的幸福

这个 对 象，而 是 纯 粹 意 志 的 律 法 形 式 （ｌａｗｆｕｌ
ｆｏｒｍ），是决定意志的理由［９］３５。

幸福因为是经验的对象，固然不足以 成 为 道

德律法的来源，他种经验的道德原理，也一概受到

康德的摒弃瑏瑣。康德说：“道德与责任（ｄｕｔｙ）的观

念，当先乎 一 切 心 理 满 足（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）……与 道

德情操（ｍｏｒａｌ　ｆｅｅｌｉｎｇ）。……所有的实质原理完

全不适于作为无上的道德法则；（ａ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　ｌｅｇ－
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）的 形 式 才 可 能 经 由 内 心 自 明 的 公 理

（ｍａｘｉｍ），构成决定意志的唯一原理，进而提供定

言律令———即指定行动义务的实践法则。”［９］４０－４２。
在“纯粹实践理性辩证论”的部份，康德甚而

否定传统伦理学所认定道德法则的重要依据：最

高之善（ｔｈｅ　ｈｉｇｈｅｓｔ　ｇｏｏｄ）或至善，可以作为实践

理性立法的依据：“虽然最高的善可以作为纯粹实

践理性，即纯粹意志的对象，但仍不能作为纯粹意

志的决定原因；唯道德法则自身可以作为促成最

高之 善 实 现，以 及 纯 粹 意 志 达 成 目 标 的 原 因。
……任何因善导出的实践原理，均只能产生他律

法则，不能 产 生 道 德 法 则”［９］１１３。康 德 于 是 申 论，
无论是道德、人生幸福或者快乐，皆不得先乎道德

法则而成立。此道德法则即普遍可适用的“定言

律 令”（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　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），无 条 件 的 义 务

心。康德于 是 肯 定 道 德 善 恶 完 全 取 诸 行 动 的 动

机，只要出于善意和义务心，无论该行动带来何种

后果，都是善的。反之，出于恶意与自利 心，无 论

该行动带来何种后果都是恶的。
康德极端追求道德义务的绝对性和 普 遍 性，

不 免 导 致 某 些 荒 谬 的 后 果。果 如 麦 金 泰 尔

（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）所描述 的，康 德 曾 在 一 封 名 为“论 出

于善意动机说谎的当然权利”（“Ｏｎ　ｔｈｅ　Ｓｕｐｐｏｓｅｄ
Ｒｉｇｈｔ　ｏｆ　Ｔｅｌｌｉｎｇ　ａ　Ｌｉｅ　ｆｒｏｍ　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　Ｍｏ－
ｔｉｖｅｓ”）的短笺里，主张定言律令的法则是普 遍 适

用而没有例外的。假设有个意图谋杀的人问我他

想杀害的对象的行踪，我为了救人便说谎。这凶

手于是照我说的到那个地方，但在我意料之外，被
害人刚巧改变自己藏身所在，真的就在那个地方

被凶手寻获而遭到杀害。如此便可以说，被害人

遭到杀害正是我的谎言所造成的结果，而我应当

为此负责，正因为我说谎之故。但如果我说的是

真话，我便不必负责，不管发生什么事。因为我的

义务 是 遵 守 无 上 的 定 言 律 令，不 管 其 后 果 如

何［１１］１９５－１９６。这个 例 子 不 但 一 方 面 和 康 德 动 机 论

强调的“善意”扞格不入，另一方面完全没有考虑

到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义务心不应放在“不可说

谎”上，而应放在“不可说出”上。换言之，为了保

护受 害 人，我 们 有 义 务 根 本 不 回 答 凶 手 的 问 话。
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为我们的行动负责，不论其

动机还是结果。

三、期待古典“道德理性”的当代再生

综 上 所 说，无 论 是 休 谟 的 道 德 情 感 主 义

（ｍｏｒａｌ　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），还是康德的道德形式主

义（ｍｏｒａｌ　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），对于古典的“道德理性”概

念，均造成严重的伤害。从之衍生而出的“规范伦

理学”及“后设伦理学”，将伦理学的主要课题“什

么是善”化约为对于道德思想背后之形而上的、认
识的、心理的以及语意的预设研究。致使伦理学

研究课题的重 心，从“如 何 为 善 成 德”（ｈｏｗ　ｔｏ　ｄｏ
ｇｏｏｄ　ａｎｄ　ｂｅｃｏｍｅ　ｇｏｏｄ），转 移 到“是 否 有 道 德 事

实的存在”、“事实如何导出价值”、“如何分析道德

语言”等无谓的问题上。综观中西古典伦理思想

的发展，二者思想在先秦和古希腊时期最为接近，
同样肯定“道 德 理 性”具 有 客 观 永 恒 的 价 值 与 标

准。唯随着西方的现代化以及中国的全盘西化，
古典伦理思想逐渐式微。科技推动着资本主义民

主社 会 的 现 代 文 明 发 达，个 人 主 义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－
ｉｓｍ）、相对主义、功利主义、拜金主义（物质主义）、
世俗主义（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）、虚 无 主 义（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）的 风

潮弥漫，古典的“道德理性”观念不仅在当代伦理

学丧失了脉络意义，且在现代生活中似乎不合时

宜。然而值此２１世纪，此时我们正处于反省科技

文明所造成伦理生态（ｍｏｒａｌ　ｅｃｏｌｏｇｙ）失衡的最佳

位置；还原中西古典“道德理性”的概念，促进其与

当代伦理学的对话，未尝不是伦理学重新寻求其

定位的契机，且应当是个令人期待的契机。

注释：

① 在此本文采“道德理性”一辞，意谓以“道德”（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）

建 立 在 “理 性”（ｎｏｕｓ，ｒｅａｓｏｎ）和 “道”（ｌｏｇｏｓ，

ｗｏｒｄ）———普遍原 理 的 基 础 之 上（本 文 参 考 之 希 腊 典

籍均 为 英 译 本，并 参 考 Ｆ．Ｅ．Ｐｅｔｅｒｓ，Ｇｒｅｅｋ　Ｐｈｉｌｏ－
ｓｏｐｈｉｃａｌ　Ｔｅｒｍｓ：Ａ　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　Ｌｅｘｉｃｏｎ．Ｎｅｗ　Ｙｏｒｋ　Ｕ－
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年版 一 书 中 的 相 关 希 腊 文 语 汇）。

以为该概念接近亚里士多德（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）所谓的实践智

慧（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ｗｉｓｄｏｍ）或道德 德 性（ｍｏｒａｌ　ｖｉｒｔｕｅ），但 不

同于康德所谓 的 实 践 理 性（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。以 前 者

统摄人的心 知 情 意，以 理 性 协 调 情 感 和 行 动；而 后 者

区隔知、情、意，仅以 自 律 意 志 作 为 道 德 基 础。详 见 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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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《道德教育 与 哲 学》一 书 中 的“自 律 与 道 德 教 育：亚

里士多 徳 与 康 德 学 说 比 较”之 论 述，台 北 文 景 书 局

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１－２４４页。

② 柏拉图在其《国 家 篇》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）里，比 照 古 希 腊 社 会

三阶级，即 最 高 阶 统 治 国 家 的 护 国 者（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）、次

高阶捍卫国家的卫士（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）、最低阶负责生产的

百工人民（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），而 将 人 的 灵 魂 分 之 为 三：最 高 的

理性（ｒｅａｓｏｎ），位于 头 部；次 高 的 精 神（ｓｐｉｒｉｔ），位 于 胸

部；最低的嗜欲（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），位于腹部。

③ 此说主要见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的 Ｄｅ　Ａｎｉｍａ（Ｂｏｏｋ　ＩＩ）。在此

引自拙作《亚里士多德 的 幸 福 论》，参 见 东 海 大 学 哲 学

研究所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编《东海大学哲学研究集刊》（第

一辑），第１７７－１９４页。

④ “灵魂转向”系指柏拉图 在 其《国 家 篇》一 书 中 以“洞 穴

之喻”说明人若能摆脱 感 官 知 觉、偏 见 习 俗 的 束 缚，使

灵魂所对由变迁的感觉 世 界 转 向 永 恒 的 理 型 界，则 可

在善与美之理型光照下，烛见事物的本质与理型。

⑤ 根据东汉 许 慎 的《说 文 解 字》对“德”之 解 释：“ ，升

也，从彳惪声。”段玉 裁 注 言：“升 当 是 作 登。”究 其 本 字

是一形声兼会意字，这里小 篆 包 含 了 三 部 分，“彳”（音

斥，小步之意）、“目”及“心”。

⑥ 朱岐祥于其《学术文存》提 出 周 金 文“德”有 两 种 写 法，

一者无心 ，一 者 有 心 。他 进 而 解 释 德 字，字 形 源

自甲骨文的 ，一 般 理 解 为 循，有 巡 查 之 意，如“王 循

土方”等，逮 金 文 固 定 从 心，用 为 行 为 之 意，已 合 于 一

般文献的“德”字的用 法。如 见 于 王 孙 钟 的 金 文“惠 于

德政”、“永诞余 德”。如 此“德”字 从 甲 文 专 注 巡 查 的

行动，过渡而为金文为抽 象 的 发 乎 心 灵 之 有 序 行 为 和

客观规律，其观念与 先 秦 的 文 献 用 法 相 同。见 朱 岐 祥

的《朱 岐 祥 学 术 文 存》一 书，台 北 艺 文 印 书 馆 印 行，

２０１２年出版，第４０４－４０８页。

⑦ 根据历史顺序，《尚 书》大 致 可 分 为《虞 夏 书》、《商 书》

和《周 书》，傅 佩 荣 认 为 其 中 只 有《周 书》较 为 信 而 可

征。本文则从王国 维 之 说，肯 定 各 书 的 真 实 性。参 见

王国维，《定本观堂集林》，〈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〉，〈

⑧ 此所谓“上”，即“上 天”、“上 帝”。《尚 书》中 充 满 介 于

“超自 然 人 格 神”和“自 然 神”的 神 圣 概 念，详 见 拙 作

《从＜尚书＞的“天”看 自 然 宗 教 和 道 德 神 学》，载《哲

学与文化》之“中 国 哲 学 天 论 专 题”，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第

４０１期，第５－１９页。

⑨ 主要见于欧陆理 性 论 者 笛 卡 儿（Ｒｅｎｅ　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）等 人

的学说。

⑩ 后设伦理学是当代西方 伦 理 学 的 一 项 重 要 发 展，其 旨

在探讨道德思想、道德语 言 以 及 道 德 实 践 背 后 的 各 种

预设。最早提 出 这 项 研 究 课 题 的 是 英 国 分 析 哲 学 家

摩尔（Ｇ．Ｅ．Ｍｏｏｒｅ），他以“概念分析”的方法，推翻 传

统伦理学有关“善”是 快 乐、欲 望 满 足、幸 福、自 然 道 德

律等等 学 说，认 为 这 些 学 说 没 有 区 分“自 然 事 实”与

“本有 价 值”的 不 同，因 而 犯 了 自 然 主 义 的 谬 误（ｔｈｅ

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　ｆａｌｌａｃｙ）。从“实 然 命 题”（ｗｈａｔ　ｉｓ）不 能 导

出“应然命题”（ｗｈａｔ　ｏｕｇｈｔ　ｔｏ　ｂｅ）；道德命题是应然 命

题，但传统伦理学却经常 以 事 实 命 题 作 为 道 德 命 题 的

前提。摩尔的学说引发 当 代 后 设 伦 理 学 的 运 动，衍 生

出伦理学的直觉 论（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ｍ）、非 自 然 论（ｎｏｎ－ｎａｔ－

ｕｒａｌｉｓｍ）、非认知论（ｎｏｎ－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）、情绪论（ｅｍｏｔｉｖ－

ｉｓｍ），并造成事实与 价 值 二 分 的 问 题。摩 尔 的 学 说 在

２０世纪发展成主流的英美分析哲学，对当代教育哲学

影响深远广泛。又与当 代 后 设 伦 理 学 相 对 应 的，另 有

规范伦理学（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　ｅｔｈｉｃｓ），含义务论伦理学（强调

义务与责任）、后 果 伦 理 学（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）（强 调 行

为造成的后果）以 及 德 性 伦 理 学（ｖｉｒｔｕｅ　ｅｔｈｉｃｓ）（强 调

道德人格）。

瑏瑡 Ｌａｒｒｙ　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，Ｍｉｃｈａｅｌ　Ｍｏｏｒｅ等人的分析，当代义

务论伦理学均为规范理论，可分为非自然实在论（ｎｏｎ－

ｎａｔｕｒａｌ　ｒｅａｌｉｓｍ）、契 约 论（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）、先 验 论

（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）以 及 神 圣 命 令 论 （Ｄｉｖｉｎｅ　ｃｏｍ－

ｍａｎｄ）等。各类学说均可说是源自于康德。

瑏瑢 参见Ｉ．Ｋａｎｔ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　ｏｆ　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，ｐｐ．３２－

３３．《实践理 性 批 判》是 康 德 所 著 三 大 批 判 之 一，是 康

德道德哲学上 的 主 要 著 作，旨 在 申 论“自 由 意 志”（即

纯粹实 践 理 性）依 定 言 律 令（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　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）

行事即直 接 肯 定 的 命 题，与 假 言 条 件 句（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

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），选 言 命 题（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ｖｅ　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）有

别，恪尽职责（ｄｕｔｙ）是 人 类 道 德 之 所 系，而 上 帝、灵 魂

不朽亦同为道德成 立 必 备 之 预 设。其 余 有 关 著 作 为：

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　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　ｏｆ　Ｍｏｒ－

ａｌｓ（１７８５）以及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　ｏｆ　Ｍｏｒａｌｓ（１７９７）。此注

及 以 下 引 文 主 要 见 于 拙 作《自 律 与 道 德 教 育：亚 里 士

多德与康德学说比较》一文，载１９９５年６月《东海大学

哲学研究集刊》（第二辑），东 海 大 学 哲 学 研 究 所 编，第

１５５－１７４页。

瑏瑣 康德整理前辈提出的经 验 性 实 践 原 理 有 四 类：一 是 主

观外在的道德原理，如 蒙 田（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）的 教 育、曼 迪

维（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）的 公 民 宪 政（Ｃｉｖｉｌ　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）；二 是

主观内在的道 德 原 理，如 伊 比 鸠 鲁（Ｅｐｉｃｕｒｕｓ）的 生 理

感受、赫钦生（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）的道德情操（ｍｏｒａｌ　ｆｅｅｌｉｎｇ）；

三是客观 内 在 的 道 德 原 理，如 武 尔 夫 与 斯 多 葛 学 派

（Ｗｏｌｆｆ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Ｓｔｏｉｃｓ）的 完 美（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）；四 是 客 观

外在的道德原 理：克 鲁 士（Ｃｒｕｓｉｕｓ）的 上 帝 意 志（Ｗｉｌｌ

ｏｆ　Ｇｏｄ）。参 见Ｉ．Ｋａｎｔ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　ｏｆ　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－

ｓｏｎ，ｐｐ．４１．
在当代伦理学中，最近 乎 中 西 古 典 道 德 理 性 的 学 说，

应当是规范 伦 理 学 中 的 德 性 伦 理 学。但 是 作 为 规 范

伦理学的第三种途径，在 受 到 义 务 论 和 效 益 论 的 围 剿

之下，德性伦理学已 有 不 同 于 传 统 的 发 展。因 此 想 要

还原中西古典道德理性 的 概 念，在 使 之 落 实 于 现 代 的

道德伦理环境，仍有待于有志之士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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